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內部控制制度修正對照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AA-11110 普通交易

帳戶：開

戶手續及

審核作業

之稽核  

目的：  

確定上述

作業是否

符合規定

辦理  

不定期（每週至少查核乙次）  不定期（每週至少查核乙次）  參酌券商公會

建議，調整本

項目之查核週

期由週查核改

為月查核。  

(一 )開戶契約之填寫內容、附件及審查程序是

否完整且符合規定。  

(一 )開戶契約之填寫內容、附件及審查程序是

否完整且符合規定。  

(二)客戶是否無不得開戶之情事。  (二)客戶是否無不得開戶之情事。  

(三 )除因特殊情況並註明原因者，得將特定帳

號予以空號處理外，帳號編列是否依順序

編號且無選號、跳號、空號或重複編號情

形。  

(三 )除因特殊情況並註明原因者，得將特定帳

號予以空號處理外，帳號編列是否依順序

編號且無選號、跳號、空號或重複編號情

形。  

(四 )曾註銷之帳號重新編列使用時，是否非當

年度註銷之空號，並是否依序填補。  

(四 )曾註銷之帳號重新編列使用時，是否非當

年度註銷之空號，並是否依序填補。  

(五 )代理開戶者是否去函客戶之戶籍地址查證

是否親自委託開戶，函覆結果是否無冒用

之情事。  

(五 )代理開戶者是否去函客戶之戶籍地址查證

是否親自委託開戶，函覆結果是否無冒用

之情事。  

(六 )內部人員開戶帳號是否與其他客戶區分，

原已開立之普通交易帳戶是否已註銷。  

(六 )內部人員開戶帳號是否與其他客戶區分，

原已開立之普通交易帳戶是否已註銷。  

(七 )對開戶者資格之審查及查對身分證明有關

項目應確實依照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所定之

審查程序辦理。  

(七 )對開戶者資格之審查及查對身分證明有關

項目應確實依照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所定之

審查程序辦理。  

(八 )非完成開戶手續，或代理開戶之客戶名義

非屬自然人者（境外外國人及公司於自己

公司所設錯帳處理專戶除外）之函證確認

程序，並將開戶資料(基本資料及輔助性資

料 )及帳號鍵入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電

腦檔案者，不得通知營業部門接受客戶之

委託，並是否就鍵入資料詳予核對有無錯

誤及留存覆核紀錄。  

(八 )非完成開戶手續，或代理開戶之客戶名義

非屬自然人者（境外外國人及公司於自己

公司所設錯帳處理專戶除外）之函證確認

程序，並將開戶資料 (基本資料及輔助性資

料 )及帳號鍵入證交所或櫃檯買賣中心電

腦檔案者，不得通知營業部門接受客戶之

委託，並是否就鍵入資料詳予核對有無錯

誤及留存覆核紀錄。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公司受理非當面開戶，是否依相關規定及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範辦理。  

公司受理非當面開戶，是否依相關規定及

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規範辦理。  

(九 )客戶採通信或電子化方式辦理開戶者，是    

否依「證券商受理線上開戶委託人身分認

證及額度分級管理標準」辦理。  

(九 )客戶採通信或電子化方式辦理開戶者，是    

否依「證券商受理線上開戶委託人身分認

證及額度分級管理標準」辦理。  

(十)(刪除) (十)(刪除) 

(十一 )客戶為非法人團體者，開戶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十一 )客戶為非法人團體者，開戶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  

(十二 )他家證券商或公司各違約處理專戶開立

於同一營業處所者，是否依規定控管。  

(十二 )他家證券商或公司各違約處理專戶開立

於同一營業處所者，是否依規定控管。  

(十三 )公司與客戶訂立契約時，是否有適當之

人員審核簽約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

完整性後，始得辦理。上開契約重要內

容之說明，應依「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

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

風險辦法」規定辦理。  

(十三 )公司與客戶訂立契約時，是否有適當之

人員審核簽約程序及客戶所提供資訊之

完整性後，始得辦理。上開契約重要內

容之說明，應依「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

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

風險辦法」規定辦理。  

(十四 )客戶親臨櫃檯或開戶人員陪同營業員親

至客戶處辦理開戶事宜，如透過電子載

具提供電子契約書及相關文件供投資人

審閱簽署，是否依證交所 104 年 11 月 6

日臺證輔字第 1040022107 號函之規定辦

理。  

(十四 )客戶親臨櫃檯或開戶人員陪同營業員親

至客戶處辦理開戶事宜，如透過電子載

具提供電子契約書及相關文件供投資人

審閱簽署，是否依證交所 104 年 11 月 6

日臺證輔字第 1040022107 號函之規定辦

理。  

(十五 )辦理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七十五條之

六、櫃檯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四十五條

之四及相關函示規定於公司同一營業據

點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者，是否於委

託人名稱後附加開戶理由。其中對於全

(十五 )辦理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七十五條之

六、櫃檯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四十五條

之四及相關函示規定於公司同一營業據

點開立二個以上交易帳戶者，是否於委

託人名稱後附加開戶理由。其中對於全



編號  作業項目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修正說明  

權委託投資帳戶是否檢附委任人與受任

人指示信函，並敘明開戶原因及名稱，

帳戶名稱依第一個帳戶名稱加註第二個

以上帳戶開戶原因；帳戶更名、註銷等

作業亦同。  

權委託投資帳戶是否檢附委任人與受任

人指示信函，並敘明開戶原因及名稱，

帳戶名稱依第一個帳戶名稱加註第二個

以上帳戶開戶原因；帳戶更名、註銷等

作業亦同。  

(十六 )公司由總、分公司登錄開戶經辦人員跨

營業據點辦理開戶之前置作業時，是否

依證交所 106 年 11 月 1 日臺證輔字第

1060019339 號函辦理。  

(十六 )公司由總、分公司登錄開戶經辦人員跨

營業據點辦理開戶之前置作業時，是否

依證交所 106 年 11 月 1 日臺證輔字第

1060019339 號函辦理。  

(十七 )客戶是否檢附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

定辨識其 (含實質受益人 )身分之必要文

件。  

(十七 )客戶是否檢附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

定辨識其 (含實質受益人 )身分之必要文

件。  

(刪除) (十八 )是否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定，對

於現有客戶 (含實質受益人 )進行持續審

查事宜，並依重要性及風險程度變動情

況，更新客戶及實質受益人資訊。  

 


